
 

 

昆明理工大学实验室管理处 
实通字〔2018〕18 号

关于停止协议供货采购的通知 

各院、部、处、室、馆、中心及直属部门： 

根据云南省财政厅采购管理处 2018 年 10 月 17 日在云

南省政府采购网三期系统发布的《关于停止省级协议供货采

购的通知》要求，从即日起，停止对云财采〔2016〕25号规

定的十类产品的省级协议供货。 

各使用部门如有该十类产品采购需求，提交采购计划时

应按非协议供货产品采购要求进行申报。在编报采购项目计

划及预算时应当对采购产品的市场技术或者服务水平、供应、

价格等情况进行市场调查，根据调查情况、资产配置标准等

科学、合理地确定采购需求，进行价格测算；产品技术参数

指标不得指向某一品牌、型号、某一特定的专利技术等，参

数不可带有指向性、排他性等相关要求。 

各申购部门应结合实际需求，统筹规划行政办公、教学

及科研需求，提前规划与申报，以加强采购的计划性，避免

因采购周期而耽误各项工作。 

特此通知！ 



附件：省财政厅《关于停止省级协议供货采购的通知》

截图 

 

 

实验室管理处 

2018 年 10 月 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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